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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
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3號

承辦人：郭兪伸

電話：04-7250057轉2427

傳真：04-7244978

電子信箱：mussam09@mail.bocach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文資字第10804102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村史作業要點、提案計畫書、版權切結書1份 (0410216A00_ATTCH8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縣辦理「大家來寫村史」計畫，敬請協助轉知並鼓

勵所屬各單位團體踴躍投稿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活化典藏本縣文獻史料、保存社區集體記憶、推動縣民

認識鄉土，進而凝聚共識，彰顯地方特色與精神，本縣推

動「大家來寫村史」計畫，鼓勵民眾踴躍參與社區歷史的

構築工作，建置書寫家鄉文史的平台，促進文化基礎的深

入探究。

二、徵稿期程自即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（二）止，請參考「大

家來寫村史」作業要點，提送計畫書1式10份，可郵寄（以

郵戳為憑）或親自送件至本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（彰化縣

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彰化縣立圖書館4樓，週六、日請

於上午9時至下午4時送至縣立圖書館1樓服務台），並註明

「大家來寫村史」計畫徵件。

三、檢附作業要點、提案計畫書、版權切結書各1份供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D41080040626

■■■■■■文化觀光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1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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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彰化縣彰化市公所、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彰化縣和美鎮公所、彰化縣員林市公

所、彰化縣溪湖鎮公所、彰化縣田中鎮公所、彰化縣北斗鎮公所、彰化縣二林鎮

公所、彰化縣線西鄉公所、彰化縣伸港鄉公所、彰化縣福興鄉公所、彰化縣秀水

鄉公所、彰化縣花壇鄉公所、彰化縣芬園鄉公所、彰化縣大村鄉公所、彰化縣埔

鹽鄉公所、彰化縣埔心鄉公所、彰化縣永靖鄉公所、彰化縣社頭鄉公所、彰化縣

田尾鄉公所、彰化縣埤頭鄉公所、彰化縣芳苑鄉公所、彰化縣大城鄉公所、彰化

縣竹塘鄉公所、彰化縣溪州鄉公所、彰化縣二水鄉公所、半線鐵道文史工作室、

鹿溪文史工作室、寶斗文化史料研究學會、卦山文化學會、二八水文史工作室、

古風文化發展協會、台灣蔗農事件文化協會、彰化縣鄉土文化學會、彰化縣文化

資產學會、彰化縣貓羅溪畔客家文化協會、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

半線文教基金會、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、彰化縣道東文教協會、彰化縣甲骨文

學會、彰化縣東螺藝術文化協會、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、朝陽鹿港協會、源

城客家文化協會、鹿水文史工作室、彰化縣三山國王客家協會、岸角客家協會、

彰化縣東螺客家堡協會、楊清仁君、彰化縣香草吟社、彰化縣文開詩社、彰化縣

王功蚵藝文化協會、邱美都老師、鄭武郎君、劉泳倫助理教授、彰化縣社區營造

中心(南華大學)

副本：本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、本縣文化局傳統戲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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